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基本信息(必填项)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设立登记不填写）
	

	主要经营

场    所
	北京市        区                                           （门牌号）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设立（仅设立登记填写）

	执行事务

合 伙 人
	姓名或名称
	
	国   别

（地 区）
	

	
	委派代表姓名

（仅限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填写）
	

	合伙企业

类    型
	□  内    资
	□普通合伙   □特殊普通合伙    □有限合伙

	
	□  外商投资
	

	出 资 额
	认缴       万元，其中：实缴      万元（币种 ：□人民币 □其他         ）

	经营范围

（根据登记机关公布的经营项目分类标准办理经营范围登记）
	

	合伙期限
	    □长期                  □         年

	合伙人数
	            人
	其中，有限合伙人数

（仅有限合伙填写）
	         人

	申领执照
	□申领纸质执照  其中：副本   个（电子执照系统自动生成，纸质执照自行勾选）


注：1、本申请书适用合伙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申请设立、变更、备案。
2、申请书应当使用A4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变更（仅变更登记填写，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事项）

	事    项
	□名称    □主要经营场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经营范围    

□合伙企业类型    □合伙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国家（地区）及住所      

□承担责任方式    □出资额         □新合伙人入伙、退伙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变更事项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注：变更事项包括名称、主要经营场所、执行事务合伙人名称或姓名、经营范围、合伙企业类型，合伙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国家（地区）及住所、承担责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新合伙人入伙、退伙，出资额。

	□备案（仅备案填写）

	事     项
	□合伙协议或补充合伙协议  

□认缴或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和出资方式   

□合伙期限

□联络员   

□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必填项）

	委托权限
	1、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3、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申请人签署（必填项）

	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完整。

2、使用的名称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有关要求，不含有损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公序良俗及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内容；名称与他人使用的名称近似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使用的名称被登记机关认定为不适宜名称，将主动配合登记机关进行纠正。

3、已依法取得住所（经营场所）使用权，申请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与实际一致。

4、经营范围涉及到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地方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规定，需要办理许可的，在取得相关部门批准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不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5、本企业一经设立将自觉报送年度报告，依法主动公示信息，对报送和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

6、本企业依法纳税，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自觉履行法定统计义务，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诚实守信经营。

7、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或再投资办理登记时，全体投资人已承诺申报内容符合《外商投资法》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要求。

  全体合伙人签字（仅限合伙企业设立登记，可另附签字页）：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
                                                        企业盖章（仅限变更、备案登记）
                                                           年     月     日


注：1、合伙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合伙企业更换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变更登记申请由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

附表1
全体合伙人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托书
	姓名/名称
	
	国别（地区）
	

	身份（资格）证明类型
	
	身份（资格）证明号码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委托事项

	    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同意委托                                           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全体合伙人签署：

                                                                  年　　  月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自然人的，粘贴身份证件复、影印件）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主体资格文件另附后页）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                                  年     月     日


注：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横线部分根据实际填写自然人姓名、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
附表2
委派代表信息
	姓名/名称
	
	国别（地区）
	

	身份（资格）证明类型
	
	身份（资格）证明号码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法人或其他组织委派代表的委托书

	    我单位作为合伙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现委托
            代表我单位执行合伙事务。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委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委派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3
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其他________）

	合伙人名称

或  姓  名
	国别

（地区）
	住    所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承担责任

方    式
	出资方式
	评估方式
	认缴 出资额
	实缴 出资额
	缴付期限

	
	
	
	
	
	
	
	
	
	
	

	
	
	
	
	
	
	
	
	
	
	

	
	
	
	
	
	
	
	
	
	
	

	
	
	
	
	
	
	
	
	
	
	

	
	
	
	
	
	
	
	
	
	
	

	
	
	
	
	
	
	
	
	
	
	

	
	
	
	
	
	
	
	
	
	
	

	
	
	
	
	
	
	
	
	
	
	

	
	
	
	
	
	
	
	
	
	
	

	
	
	
	
	
	
	
	
	
	
	


注：1、本表适用于设立及变更出资情况时填写，本页不够填的，可复印续填。

2、“承担责任方式”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填写“无限责任”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人责任”或者“有限责任”。“评估方式”栏，以货币出资的，填写“无”；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其他财产权利出资的，填写“全体合伙人评估或机构评估”；以劳务出资的，填写“全体合伙人评估”。 “缴付期限”填写合伙协议约定的缴付期限。

附表4
自然人合伙人身份证明页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注：新设立或涉及自然人合伙人（合伙人姓名或名称）变更的，请将其身份证件复印件、影印件正反面粘贴在本页，本页如不够粘贴可复印使用。


附表5
非自然人合伙人资格证明页

注：新设立或涉及非自然人合伙人（合伙人姓名或名称）变更的，请其资格证明复印件、影印件正反面附于本页。

附表6
住 所（经营场所） 使 用 证 明
本表适用于设立及变更住所（经营场所）填写。

	名     称
	

	住      所
	北京市           区                           （门牌号）

	产权人证明
	该地址房屋已取得相关规划，属于下列情况之一，同意将其提供给经营主体使用。
⼝已取得不动产权属证明。
⼝已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合格报告的经营性自建房。
⼝已取得房屋验收合格手续。
⼝其他符合住所出证的情形。 
产权人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需    要

证    明

情    况
	上述地址房屋情况属实，产权人为                                 ，房屋用途为                                                     。

特此证明。

证明单位公章：                  

证明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其他符合住所出证的情形包含利用宾馆、市场、地下空间、电子商务平台等场所开展经

    营活动的，符合本市有关住所（经营场所）相关规定的情形
附表7
联络员信息
	姓    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注：1、联络员主要负责本企业与企业登记机关的联系沟通，以本人个人信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示本企业有关信息等。联络员应了解企业登记相关法规和企业信息公示有关规定。

2、《联络员信息》未变更的不需重填。

附表8

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授 权 人：                                           
被授权人：                                           
授权范围：授予                   （被授权人名称或姓名）代表                   （授权人名称或姓名）在中国境内接受企业登记机关法律文件送达，直至解除授权为止。

	被授权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地址
	

	被授权人联系人
	姓名
	
	地址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1、仅限外资企业填写。

2、《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由外国（地区）投资者（授权人）与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被授权人）签署。被授权人可以是外国（地区）投资者设立的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机构、拟设立的企业（被授权人为拟设立的企业的，企业设立后委托生效）或者其他境内有关单位或个人。被授权人、被授权人地址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签署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并提交相关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及时向企业登记机关备案。

3、被授权人为自然人的，填写“被授权人”信息，被授权人为非自然人的，填写“被授权人”及“被授权人联系人”信息，并提交相关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9
财务负责人信息

	姓    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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